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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宝保险有限公司 

机器损坏险扩展条款 

 

 

一、扩展类 

1. 特别费用扩展条款   H00006030622017031072631 

经双方同意，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为及时修复或恢复保险标的而发生的特别费

用，即加班费及快运费（但不包括空运费），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本附加条款项下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不超过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相应赔偿限额。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2. 专业费用扩展条款   H00006030622017031072641 

经双方同意，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后，在恢复受损保险标的过程中发生的必要、

合理的设计师、检验师及工程咨询人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但

被保险人为准备索赔或估损所发生的任何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保险人对上述费用的赔偿以恢复受损保险标的时有关行业管理部门的收费规定为准，但

最高不超过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相应赔偿限额。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3. 叉车条款   H00006030622017031072651 

兹经双方同意，双方约定如下： 

（1）电动叉车配备的摄像头在作业过程中因操作失误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报废、破损、

显示屏表面划痕损失属于保险责任。 

（2）电动叉车在作业工程中因操作失误造成车体撞击损失属于保险责任，叉车手柄因

撞击断裂也属于保险责任； 

（3）电动叉车、电动托盘搬运车的电瓶（指二期新电瓶，超过一年的不在保险范围）

在充电过程中因操作失误及意外事故造成的电瓶本身损失属于保险责任；    

（4）手拉地牛因外力撞击造成液压系统失灵属于保险责任； 

（5）因电动叉车、搬运车撞击库房、货架或其他固定配套设施造成的损失属于保险责

任，但库房储存货物除外； 

（6）因电瓶充电意外事故造成的非电瓶本身的物质损失不属于保险责任； 

（7） 在保险的机器设备在无意外正常检测、维修、保养期间发生的相关物质损失不属

于保险责任； 

（8）电动叉车、托盘搬运车的驱动轮、承载轮、平衡轮自然磨损致损为常见损失，不

属于保险责任； 

赔偿限额和/或免赔额（率）以双方具体约定为准。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4. 罢工、暴乱及民众骚乱扩展条款   H00006030622017031072661 

经双方同意，在罢工、暴乱或民众骚动期间，由于参与罢工、暴乱或民众骚动的人员造

成保险标的的损失，以及因发生抢劫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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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赔偿。但由于国家有关部门的命令、没收、征用或拆毁造成的损失以及因参与人员或其

他人故意纵火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赔偿限额和/或免赔额（率）以双方具体约定为准。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5. 恶意破坏扩展条款   H00006030622017031072671 

经双方同意，由于第三者恶意破坏行为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

约定负责赔偿。但除另有约定外，对作为建筑物组成部分的玻璃破碎损失，以及盗窃、抢

劫导致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发生本附加条款项下的损失后，被保险人应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赔偿限额和/或免赔额（率）以双方具体约定为准。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6. 碰撞扩展条款   H00006030622017031072681 

经双方同意，由于非被保险人及其雇员所有的或管控的动物、车辆及船舶等交通工具相

互之间的碰撞以及与保险标的之间的碰撞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

定负责赔偿。 

赔偿限额和/或免赔额（率）以双方具体约定为准。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7. 供应中断扩展条款 A  H00006030622017031072691 

经双方同意，由于本保险合同中载明地址内供应电、水、气及其他能源的设备遭受保险

事故致使供应中断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8. 供应中断扩展条款 B   H00006030622017031072701 

经双方同意，由于本保险合同中载明地址内供应电、水、气及其他能源的设备或本保险

合同中载明地址外被保险人所有的上述设备遭受保险事故致使供应中断造成保险标的的损

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9. 供应中断扩展条款 C  H00006030622017031072711 

经双方同意，由于供应电、水、气及其他能源的设备遭受保险事故致使供应中断造成保

险标的的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但本保险合同中载明地址外的非被

保险人所有的上述设备因意外事故致使供应中断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10. 供应中断扩展条款 D  H0000603062201703107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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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双方同意，由于供应电、水、气及其他能源的设备遭受保险事故致使供应中断造成保

险标的的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11. 灭火费用扩展条款 A  H00006030622017031072731 

经双方同意，被保险人为扑灭本保险合同中载明地址内的火灾而发生的下列必要及合理

的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一）对在灭火过程中使用过的灭火器材重新填充的费用； 

（二）被保险人的雇员在灭火过程中直接损毁的个人物品。 

本附加条款项下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不超过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相应赔偿限额。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12. 灭火费用扩展条款 B  H00006030622017031072741 

经双方同意，被保险人为扑灭本保险合同中载明地址内的火灾而发生的下列必要及合理

的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一）雇员（不包括正常上班的雇员及属于被保险人专职消防队的雇员）协助灭火而产生的

加班费用； 

（二）对在灭火过程中使用过的灭火器材重新填充的费用； 

（三）被保险人的雇员在灭火过程中直接损毁的个人物品。 

本附加条款项下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不超过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相应赔偿限额。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13. 消防队灭火费用扩展条款   H00006030622017031072751 

经双方同意，消防队为扑灭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火灾而依法收取的灭火费用，保险人按照

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上述消防队不包括被保险人自有的消防部门。 

本附加条款项下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不超过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相应赔偿限额。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14. 临时保护措施扩展条款   H00006030622017031072761 

经双方同意，由于对受损保险标的进行合理的临时或永久性的修理、保护而产生的必要

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但上述费用仅限于为防止受损保险标的遭受

进一步损失所进行的修理、保护而产生的费用。 

本附加条款项下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不超过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相应赔偿限额。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15. 公共当局扩展条款   H00006030622017031072771 

经双方同意，因保险事故造成保险标的损失，在重建或修复时，由于必须执行公共当局

的有关法律、法令、法规产生的额外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但以下

列约定为条件： 

（一）下列情况下执行上述法律、法令、法规产生的额外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1、本条款生效之前发生的损失； 

2、本保险责任范围以外的损失； 

3、发生损失前被保险人已接到有关当局关于拆除、重建的通知； 

4、未受损保险标的（但不包括被保险的地基）的修复、拆除、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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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保险人的重建、修复工作必须立即实施，并在损失发生之日起十二个月或经保险人

书面同意延长的期限内完工；若根据有关法律、法令、法规及其附则，该受损保险标的必须

在其它地点重建、修复时，保险人亦可赔偿，但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不得因此增加。 

（三）若在本保险合同项下保险标的受损，但按本保险合同约定，保险人的赔偿责任减少时，

则本附加条款项下的赔偿责任也相应减少。 

（四）保险人对任何一项受损保险标的的赔偿金额不得超过该项目在本保险合同中列明的保

险金额。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16. 临时移动扩展条款   H00006030622017031072781 

经双方同意，保险标的（不包括存货）因为清洁、改装、维修或其它类似目的，临时从

本保险合同中载明地址移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的任何地方，

在陆路、水路、铁路和航空往返运输途中因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

约定负责赔偿。 

本附加条款项下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不超过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相应赔偿限额。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17. 增加资产扩展条款 A  H00006030622017031072791 

经双方同意，本保险合同生效后，被保险人所申报的并经保险人确认的座落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新增加资产，但不包括财产本身的升值及存货，保

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但在保险期间内新增加资产的金额应不超过本保

险合同中载明的相应限额。 

被保险人须每季度末10日内申报增加资产的价值，且按相应的费率支付新增加资产部分

自申报之日起至保险期间届满之日止期间的保险费。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18. 增加资产扩展条款 B   H00006030622017031072801 

经双方同意，本保险合同生效后，被保险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

地区）新增加的资产，但不包括财产本身的升值及存货，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

保险责任，但在保险期间内新增加资产的金额应不超过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相应限额，且被

保险人须每季度末10日内向本公司书面申报增加资产的价值。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19. 自动升值扩展条款A   H00006030622017031072811 

经双方同意，本保险合同项下双方约定自动升值的保险标的（存货除外）的保险金额 

在保险期间内每天以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保险金额升值率的1/365 增加，计算公式如下： 

保险金额每天升值金额＝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保险金额×升值率×1/365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20. 自动升值扩展条款 B   H00006030622017031072821 

兹经双方同意并约定, 鉴于被保险人已缴纳额外保费，本公司同意本保单明细表所列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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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保险金额应在本保险期限内按其比例部分增加百分之十。 

除非保单另有规定，本条款只对保单生效之日的保险金额有效。 

被保险人在每次续保日期，均应通知本公司下述情况： 

1） 每次续保开始时需要保险的金额； 

2） 续保期内需要增加的百分率。 

如不按上述执行，本条款规定停止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上述项目在续保前的保险金额

将转为明细表中各项目的保险金额。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21. 合同价格扩展条款   H00006030622017031072831 

经双方同意，当保险标的已经售出但尚未交付而存放于本保险合同中载明地址内，因发

生保险事故造成该保险标的损毁，导致该销售合同终止，则保险人对上述受损保险标的的赔

偿按销售合同单价为基础计算。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22. 85％扩展条款   H00006030622017031072841 

经双方同意，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若保险金额达到保险价值的85％，保险人在

保险金额以内按实际损失计算赔偿；若保险金额不足保险价值的85％，保险人按保险金额与

保险价值的比例计算赔偿。本保险合同所列标的不止一项时，应分项按照本附加条款约定计

算赔偿。 

本附加条款不适用于存货。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其他未尽事宜，以主条款为准。 

 

23. 放弃代位追偿扩展条款   H00006030622017031072851 

经双方同意，保险人同意放弃对在保险合同中列明的下列各方可能拥有的代位请求赔偿

的权利： 

（一）被保险人的关联或联营公司； 

（二）被保险人的子公司或控股公司； 

（三）被保险人的董事、合伙人； 

（四）被保险人的雇员。 

但上述各方的故意行为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保留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二、规范类 

24. 赔偿限额条款   H00006030622017031072861                                  

兹经双方同意，本保险合同中附加条款的赔偿限额不超过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相应赔偿

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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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25. 自动恢复保险金额条款   H00006030622017031072871 

兹经双方同意，本公司对受损的保险机器予以赔偿后，原保险金额自动恢复，但被保人

应按日比例补交从发生损失之日起至保险单终止之日止恢复保额部分的保险费。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26. 重置价值条款   H00006030622017031072881 

经双方同意，若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价值为出险时的重置价值，则适用下列约定： 

（一）发生保险事故后，被保险人应对受损保险标的进行重置。 

重置是指： 

1、替换、重建保险标的； 

2、修理、修复保险标的。 

无论采用上述哪一种方式，目的是使保险标的的受损部分经过重置后达到其全新时的状态。 

（二）若遇下列情况，保险价值变更为出险时的市场价值： 

1、被保险人没有合理的原因和理由而推迟、延误重置工作； 

2、被保险人没有对受损保险标的进行重置； 

3、发生损失时，若存在重复保险且其他保险合同没有按重置价值承保。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27. 错误和遗漏条款  H00006030622017031072891 

经双方同意，投保人、被保险人因过失而延迟、错误或遗漏向保险人告知或通知保险标

的所占用的场地或价值的变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或其它重要事项，被保险人在本保险

合同项下的权益不受影响。但投保人、被保险人一旦发现其延迟、错误或遗漏，应立即书

面通知保险人上述事项，并支付从风险增加之日起至保险期间届满之日止期间可能的额外

保险费，否则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28. 不受控制条款   H00006030622017031072901 

经双方同意，被保险人在无法控制或不存在过错的情况下违反本保险合同的条件和保

证，本保险合同的保障不受影响。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29. 不使失效条款   H00006030622017031072911 

经双方同意，在投保人、被保险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本保险合同不因保险标的所占

用场地或价值的变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的增加或其它重要事项的变化而失效。但投保人、 

被保险人一旦知道该情况或应当知道该情况时，应立即书面通知保险人，并支付从风险增

加之日起至保险期间届满之日止期间可能的额外保险费，否则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30. 违反条件条款   H00006030622017031072921 

经双方同意，被保险人违反了本保险合同约定的条件和保证时，仅使这些违反的条件和

保证所对应的保障失效，而不影响其他保障的效力。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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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成对或成套设备条款   H00006030622017031072931 

经双方同意，本保险合同项下承保的属于成对或成套的机器设备的组件发生损失时，保

险人按受损组件的价值在所属整对或整套设备中所占的合理比例计算赔偿；但若修理或替换

受损组件均不能使该成对或成套设备恢复到同类设备基本相同的使用状况，按受损组件所属

整对或整套设备的全部价值计算赔偿。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32. 72小时条款   H00006030622017031072941 

经双方同意，本保险合同项下保险标的在连续72 小时内遭受暴风雨、台风、洪水或地

震所致损失应视为一单独事件，在计算赔偿时视为一次保险事故。被保险人可自行决定72 小

时的起始时间，但若在连续数个72 小时时间内发生损失，任何两个或两个以上72 小时期限

不得重叠。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33. 赔款接受人条款   H00006030622017031072951 

经双方同意，按照被保险人的要求，保险人将本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金优先支付给本保

险合同中载明的赔款接受人。如被保险人增加或变更赔款接受人，应书面方式通知保险人。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34. 指定公估人条款   H00006030622017031072961 

经双方同意，当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估损金额超过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相应金

额时，可以指定双方认可的有合法执业资格的机构作为公估人，公估费用由保险人承担。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35. 预付赔款条款 A   H00006030622017031072971 

经双方同意，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经保险人或保险人委托的公估人理算后，损

失金额已确定部分的赔款可预付给被保险人，该部分预付赔款应从总赔款金额中扣除。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36. 预付赔款条款 B   H00006030622017031072981 

经双方同意，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损失，保险人在收到被保险人的索赔请求及相关单证

资料之日起六十天内，未能确定赔偿金额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要求及公估人（理算师）的建

议，保险人可预先支付部分赔款，金额限于预计赔偿金额的    ％。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